
第一条 为规范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行为，维护公平交易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零售商与供应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的相关交易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零售商是指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年销售额（从事连锁经营的企业，

其销售额包括连锁店铺的销售额）1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本办法所称供应商是指直接向零售商提供商品及相应服务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包括制造商、经销商和其他中介

商。  

    第四条 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妨碍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不得侵

害交易对方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鼓励零售商与供应商在交易中采用商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六条 零售商不得滥用优势地位从事下列不公平交易行为：  

    （一）与供应商签订特定商品的供货合同，双方就商品的特定规格、型号、款式等达成一致后，又拒绝接收该商品。但具有可归

责于供应商的事由，或经供应商同意、零售商负责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的除外；  

    （二）要求供应商承担事先未约定的商品损耗责任；  

    （三）事先未约定或者不符合事先约定的商品下架或撤柜的条件，零售商无正当理由将供应商所供货物下架或撤柜的；但是零售

商根据法律法规或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将供应商所供货物下架、撤柜的除外；  

    （四）强迫供应商无条件销售返利，或者约定以一定销售额为销售返利前提，未完成约定销售额却向供应商收取返利的；  

    （五）强迫供应商购买指定的商品或接受指定的服务。  

    第七条 零售商不得从事下列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一）对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其他经营者销售商品的价格予以限制；  

    （二）对供应商向其他零售商供货或提供销售服务予以限制。  

    第八条 零售商不得要求供应商派遣人员到零售商经营场所提供服务，下列情形除外：  

    （一）经供应商同意，并且供应商派遣人员仅从事与该供应商所供商品有关的销售服务工作；  

    （二）与供应商协商一致，就供应商派遣人员的工作内容、劳动时间、工作期限等条件达成一致，且派遣人员所需费用由零售商

承担。  

    第九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供应商有权拒绝退货：  

    （一）零售商因自身原因造成商品污染、毁损、变质或过期要求退货，但不承担由此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  



    （二）零售商以调整库存、经营场所改造、更换货架等事由要求退货，且不承担由此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  

    （三）零售商在商品促销期间低价进货，促销期过后将所剩商品以正常价退货。  

    第十条 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促销服务费的，应当事先征得供应商的同意，订立合同，明确约定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期限；

收费的项目、标准、数额、用途、方式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本办法所称促销服务费是指，依照合同约定，为促进供应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种商品的销售，零售商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

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  

    第十一条 零售商收取促销服务费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服务，不得擅自中止服务或降低服务标准。零售商

未完全提供相应服务的，应当向供应商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  

    第十二条 零售商应当将所收取的促销服务费登记入账，向供应商开具发票，按规定纳税。  

    第十三条 零售商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以下费用：  

    （一）以签订或续签合同为由收取的费用；  

    （二）要求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商品条码并可在零售商经营场所内正常使用的供应商，购买店内码而收取的费用；  

    （三）向使用店内码的供应商收取超过实际成本的条码费；  

    （四）店铺改造、装修时，向供应商收取的未专门用于该供应商特定商品销售区域的装修、装饰费；  

    （五）未提供促销服务，以节庆、店庆、新店开业、重新开业、企业上市、合并等为由收取的费用；  

    （六）其他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第十四条 零售商与供应商应按商品的属性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货款支付的期限，但约定的支付期限最长不超过收货后 60 天。  

    第十五条 除合同另有约定或供应商没有提供必要单据外，零售商应当及时与供应商对账。  

    第十六条 零售商以代销方式销售商品的，供应商有权查询零售商尚未付款商品的销售情况，零售商应当提供便利条件，不得拒

绝。  

    第十七条 零售商不得以下列情形为由延迟支付供应商货款：  

    （一）供应商的个别商品未能及时供货；  

    （二）供应商的个别商品的退换货手续尚未办结；  

    （三）供应商所供商品的销售额未达到零售商设定的数额；  

    （四）供应商未与零售商续签供货合同；  

    （五）零售商提出的其他违反公平原则的事由。  



    第十八条 供应商供货时，不得从事下列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一）强行搭售零售商未订购的商品；  

    （二）限制零售商销售其他供应商的商品。  

    第十九条 鼓励行业协会建立商业信用档案，准确、及时、全面地记载和反映零售商、供应商的信用状况，引导零售商、供应商

加强自律，合法经营。  

    第二十条 鼓励行业协会建立零售商货款结算风险预警机制，对零售商拖欠供应商货款数额较大、期限较长的，应当将有关情况

通报商务主管部门，并提示相关的供应商。  

    第二十一条 各地商务、价格、税务、工商等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管

理。对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应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对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实行动态监测，进行风险预警，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上述部门举报，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三条 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可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商务、价格、税务、工商等部门发现零售商涉嫌骗取供应商货款的，应当将其涉嫌犯罪的线索及时移送当

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及时开展调查工作，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  

    第二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规范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1 月 15 日起施行 

 


